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空間借用申請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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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人簽章
	
	身分別
	· 本所專任教師
· 所學生會幹部

	申請日期
	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活動類型
	□課程活動  □學生活動  □其他活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活動日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時 起 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時 止

	活動內容簡述
	

	預估參與人數
	
	參與人員類別
	· 本所人員
· 所外人員

	場地維護人員
	

	承辦人
	
	收件日期
	

	審查結果
	· 同意借用
· 不同意借用

	主管簽章
	
	核准日期
	

	備註
	1. 本所空間優先提供本所開設課程、學位考試及會議使用。非課程及會議期間，完成借用手續者，得優先使用該空間。
2. 學期中開設之彈性密集課程，及一般課程調課、補課，須由授課教師事先填寫空間借用申請單，以取得空間優先使用權限。
3. 申請連續借用空間逾7天以上者，得提所務會議討論。
4. 非課程、會議及活動期間，共同教室皆開放全所學生自習用途。
5. 申請人填具申請單並檢附活動計畫書（含活動內容說明、活動時間、地點、活動流程、參與對象、預估人數、場地維護人員等），至遲於活動前5個工作日送件，經所長核准後始完成借用手續。



